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韩新海运株式会社与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收购上海鹏海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韩新海运株式会社（“HMM”）、中国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中国外代”）、与上海中冠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中冠船务”）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中冠船务减资退出上海鹏海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目标公司”），HMM与中国外代按照出资比例增持各自在目标公司的股份。目标公司主要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
交易前，HMM持有目标公司49%股权，中国外代持有目标公司35%股权，中冠船务持有目标公司16%股权；目标公司由中国外代、HMM与中冠船务共同控制。交易后，HMM持有目标公司58.33%股权，中国外代持有目标公司41.67%股权，目标公司由HMM与中国外代共同控制。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中国外代
	中国外代于1983年10月22日成立于中国北京市，主要业务为国际船舶代理、国际货运代理以及综合物流业务。
中国外代最终控制人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集团”），主要业务为海上货物运输、国际货运代理、码头和港口投资、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第三方物流服务。

	
	2.HMM
	HMM于1976年3月25日成立于韩国，为韩国交易所上市公司，主要业务为集装箱运输和散货运输服务等。HMM无最终控制人。

	
	3.目标公司
	目标公司于2005年9月27日成立于中国上海市，主要业务为国际船舶代理业务。
目标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HMM、中远海运集团以及中冠船务。HMM主要从事集装箱运输和散货运输服务等；中远海运集团主要业务为海上货物运输、国际货运代理、码头和港口投资、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第三方物流服务；中冠船务主要业务为集装箱运输和散货运输服务。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1、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2、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bookmark: OLE_LINK188]横向重叠：
[bookmark: OLE_LINK170]2025年中国境内船舶代理服务市场：
[bookmark: OLE_LINK176]中国外代：15-20%；目标公司：0-5%；各方合计：15-20%



